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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

推进涉烟打假打私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

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广东省推进涉烟打假打私工作方案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实施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省打假办、海防打私办反映。

省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１日

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



广东省推进涉烟打假打私工作方案

为落实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推进全省涉烟打假打私

工作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建立健全打假打私长效工作机制，严格落实涉烟打假打私综

治工作责任制。狠抓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整治，保持打击高压态

势，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大案要案，着力解决粤东制假、粤西过境

走私、珠三角非法中转分销和粤北非法经营烟叶原料等突出问

题，遏制涉烟违法犯罪行为反弹势头。严格责任追究，打击涉烟

违法犯罪黑恶势力和保护伞，净化卷烟市场环境。

二、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

（一）充分利用网络、报纸、户外标语、烟草零售户培训等

形式和渠道，在居民社区、商业中心、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地

区，加强对烟草专卖法律法规、典型案件及涉烟违法社会危害的

宣传。完善举报奖励制度，公开举报电话，畅通举报渠道，提高

举报奖励力度，鼓励、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，发挥社会公众监督

作用，凝聚社会打击合力，推进社会共治。 （省烟草专卖局牵

头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配合）

（二）加强对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户的监管，全面

查处销售假烟、走私烟违法行为。加大对擅自收购烟叶、无烟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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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非法生产烟草专卖品、无准运证非法运输烟

草专卖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。

（省烟草专卖局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工商局配

合）

（三）加大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销售卷烟违法行为打击

力度，对非法印制卷烟商标标识、包装物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

治。（省工商局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知识产权局、省烟草专卖局

配合）

（四）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动监管，有效切断非法卷

烟及原辅材料的运输通道，严厉打击货运场 （站）、货物集散地

等物流场所非法中转分销卷烟行为，研究制定具体监管措施。

（省交通运输厅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烟草专卖局配合）

（五）开展对邮政、快递企业的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邮件、

快递渠道非法寄递卷烟违法行为，推动寄递企业严格落实邮件、

快递实名收寄和收寄验视制度，对不执行相关制度的寄递企业进

行查处并责令限期整改。（省邮政管理局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烟

草专卖局配合）

（六）加强网络交易平台监管，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，及时

发现和掌握违法线索，对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网上商城、微

信、ＱＱ群等网络工具非法销售卷烟及原辅材料行为，及时开展

专项整治，研究制定规范网络交易平台的具体监管措施。（省工

商局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通信管理局、省烟草专卖局配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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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根据卷烟海上、陆上走私动态，对重点渠道、重点地

区采取 “海上抓、岸上堵、陆上查、市场管”的监管措施，将

打击卷烟走私作为国门利剑及打击应节商品走私等联合行动的重

点，有针对性地组织区域性打击卷烟走私专项行动。（省海防打

私办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工商局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省烟草专

卖局、省边防总队、省海警总队配合）

（八）发挥正面监管职能，做好风险分析和布控，加强对广

东口岸货运渠道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旅检渠道的监管力度，

坚决查处违法行为。发挥打击走私专业优势，强化情报线索经

营，注重开展区域协同联动，严厉打击团伙性卷烟走私犯罪活

动，力争 “破网除链”。 （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牵头，省工商局、

省烟草专卖局、省边防总队、省海警总队配合）

（九）深化情报导侦技术和手段运用，广泛收集情报线索，

强化案件经营，按照 “打团伙、破网络、抓主犯”要求，深挖

涉烟违法行为背后利益链条，加大对涉烟违法犯罪团伙主犯、骨

干的追逃、打击力度，集中力量侦办一批涉烟违法大案要案，有

力震慑违法犯罪分子，严防涉烟违法犯罪活动反弹蔓延。（省公

安厅牵头，省工商局、省烟草专卖局配合）

（十）进一步完善涉烟打假打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

作机制，及时将符合 《广东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

享平台工作办法》规定的所有案件录入 “两法衔接”数据平台，

强化数据有效应用，推动解决有案不移、以罚代刑等问题。严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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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烟违法犯罪案件背后的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帮助

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等犯罪行为。（省检察院牵头，省公安厅、省

交通运输厅、省工商局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省通信管理局、省

邮政管理局、省烟草专卖局配合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健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。建立省打假、打私部门间联

席会议制度，由省打假办和省海防打私办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召

集人，省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分管打假打私工作的负责人为联席

会议成员。联席会议负责研究部署打假打私重点工作、督促各地

落实打假和打私综治工作责任制、协调查处跨地区跨部门违法案

件、组织督导重点案件查处和重点区域专项整治。联席会议设联

络员，负责部门间工作层面的协调和信息报送；根据工作需要，

可从成员单位抽调熟悉业务的工作人员短期集中办公。省打假办

和省海防打私办要牵头研究制定线索通报、案件协查等制度，协

调和推动跨地区跨部门联合执法。

（二）加大经费支持和奖励力度。各级烟草部门依据涉烟打

假打私经费管理相关政策，为各地及有关部门开展涉烟打假打私

专项行动、侦办涉烟违法犯罪案件、处置罚没非法烟草专卖品等

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；对参与涉烟打假打私专项行动、侦破符合

省部级标准的涉烟打假打私网络案件和督办案件的有功人员给予

奖励，对举报有功人员按照相关标准及时、全额支付举报奖励。

省烟草专卖局要结合涉烟打假打私工作实际，加大力度支持涉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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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假打私工作任务较重的地区开展综合治理，对成效显著的地区

予以经费支持。各级执法部门收缴的假冒和走私卷烟在结案后一

律予以销毁，防止再次流入市场，各级烟草部门应配合做好鉴

定、价格估算、处理和销毁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督查及责任制考核追究。各级政府要加强打假和

打私综治工作责任制考核，加大烟草打假打私权重，将责任制考

核纳入创建平安广东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评。各地级以上

市政府落实打假和打私综治工作责任制情况列入省政府督查事

项，由省打假办和省海防打私办会同省有关部门分别成立督导

组，对各地落实打假和打私综治工作责任制情况，特别是重点区

域专项整治情况进行督查，对打假打私重大案件进行督办。

（四）规范打假打私信息报送。一是各地级以上市打假办、

海防打私办每月１０日前将上个月涉烟打假打私统计数据、重点

案件和经验做法等信息分别报送省打假办和省海防打私办，省和

中直驻粤有关单位重要打假打私信息及时分别报送省打假办和省

海防打私办。二是重特大案件查处和涉烟打假打私过程中出现暴

力抗法、阻扰执法，或者造成人员伤亡、引发群体事件等突发事

件的情况，按照有关规定分别报送省打假办、省海防打私办和相

关部门。三是开展专项整治和案件查处过程中，发现与其他地方

或者部门相关的线索，要于 ３个工作日内通报相关地方或者部

门。

各地要完善涉烟打假打私工作机制，保障专项工作经费，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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绕本方案确定的重点任务和区域特点，研究制定专项整治方案。

各地级以上市分管打假打私工作的负责人、重点区域和警示区域

的政府主要负责人要定期召集会议研究部署本地区涉烟打假打私

工作。省各牵头部门要围绕工作目标和突出问题，出台具体监管

措施，组织本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各地级以上

市和省各牵头部门要于本工作方案印发 ３０日内，将本地、本部

门涉烟打假打私专项整治方案分别报送省打假办和省海防打私办

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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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委有关部委办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

纪委办公厅，南部战区、南海舰队、南部战区空军、省军区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。


